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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开审批环评函〔2023〕9 号

关于暂不同意鞍钢联众资源再利用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

鞍钢联众（广州）不锈钢有限公司：

你司在“广东政务服务网”提交的鞍钢联众资源再利用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资料收悉。我局受理后开展技术评估

工作，因环评文件存在质量问题暂未通过专家评审，未达到审批

要求，我局暂不同意你司申请。

请你司根据专家意见（详见附件）核实相关情况，会同该项

目环评编制单位严格按照环保相关法规、技术导则及规范将环评

文件修改完善，再向我局重新申报。重新申报时，须同时提供修

改清单，由项目环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环评编制单位和你司公

章。

此函

附件：《鞍钢联众资源再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技

术评估意见

广州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
2023 年 1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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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7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